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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府採購法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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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是什麼? 

目的: 

採購程序公平、公開   

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 

確保採購品質 

 

 

   

 

 

買東西
的工具 

採購法只是購買工具 
東西品質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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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是什麼? 

政府採購法自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

日開始實施，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

營事業單位，均應依採購法辦理各項有

對價關係之採購，對所有廠商要達到公

平與公開，俾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

保採購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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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是什麼? 

觀念: 

機關-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 

採購本質是選擇權的行使。 

-競爭機制是幫助買方選擇最佳對象。 

-選擇是權利也是責任。 

政府採購「關鍵字」-公平、公開、效率、

功能、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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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是什麼? 

公部門服務離不開工程、財務及勞務採購

建議熟悉政府採購法令。 

應學習 

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課程時數70小時。         

採購專業人員進階訓練-課程時數5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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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作業前置流程 

採購需求 

發包執行 

研擬採購計畫→蒐集資訊、編
列預算、採購類型性質、認定
採購金額等 
擬定及陳核招標文件→招標方
式、決標原則、廠商資格、規
格內容、投標須知、契約等 

招審決標 

公告招標→領標→投標→釋疑、
異議處理→派員監辦 →訂定底
價→開標、資格審查、評選(審)
會議、議價、比減價格→決標
公告、簽約等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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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流程 

招標前 

採購金額認定 

相關核准作業 

制定招標文件 

(規格、資格) 

開、決標 

 底價訂定 
 開標 
 審標 
 評選 
 議（比）價 
 決標 

履約驗結 

 廠商交貨、  
  施工 
 驗收 
 不符改善 
 保固、結案 

招標 

 上網公告 
 領標、受  
  理投標 
 處理疑義、 
  異議 
底價訂定 

異議、申訴 履約爭議調解 

停權異議、申訴 

資料來源：林瑞東，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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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令架構 

章次 章名 條次 主要內容 

一 總則 第1至 
17條 

立法宗旨、適用範圍、名詞定義、採購機關、主管機關、採購資訊中心、
採購監辦、分批辦理之限制、利益迴避、請託關說、外商參與。 

二 招標 第18至
44條 

招標方式及適用情形、採購規則、招商公告、等標期、招標文件、押標金
及保證金之繳納與處理、廠商資格、黨營事業參與之禁止、補償交易。 

三 決標 第45至
62條 

底價、開決標條件、決標原則、減價程序、協商措施、標價不合理之處理、 
不當商業慣例之禁止、決標公告。 

四 履約
管理 

第63至
70條 

契約要項、契約終止、轉包、分包、契約變更、品管責任、分段查驗。 

五 驗收 第71至
73條 

驗收人員、驗收期限、部分驗收、驗收不符處置、結算驗收。 

六 爭議
處理 

第74至
86條 

異議、申訴提出、受理、審理、申訴審議委員會、審議原則、審議判斷、
機關處置、調解費用、調解規則。 

七 罰則 第87至
92條 

圍標、綁標、洩密之處罰、強制採購決定、強制洩密之處理、法人之連帶
處罰。 

八 附則 第93至
114條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評選委員會、採購專業人員、採購環保產品、弱勢者
保護，拒絕往來廠商之處理、軍事採購、駐外採購、採購稽核小組、施行
日期。 

9 



採購法令架構 

法律架構 

  1.計八章114條，第一章總則 

  2.第二章招標及第三章決標為政府採購法核心 

  3.第四章履約管理、第五章驗收 

  4.第六章爭議處理包括異議、申訴及調解 

  5.第七章罰則 

  6.第八章附則 

  7.四十餘個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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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令架構 

基本法律原則 

  1.公平合理原則 (第6條) 

  2.公共利益原則 ( 第6條、第50條2項) 

  3.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原則(第6條) 

  4.不得不當限制競爭原則 (第26條、第37條 )                    

公平 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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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招標作業流程 

招標前、公告招標、開標、決標、
履約、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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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方式選擇 

當你在辦理工程採購案件時… 

選
廠
商
？ 

選
價
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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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方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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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特性 

 直接費用（人、機、料） 
 間接費用（管理費用、保
險、 …）、非製造成本 

需求 

期程(進度) 品質 

成本(價值) 

 契約規範 
 約定、法
定慣例？ 

 工期計算方式 
•期間：日曆、工作、限期 
•開始：簽約、通知 
•結束：竣工 
 變更：不計、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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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規模招標方式 

採購金額
規模 

巨額 查核 公告 

未達公告 

未達公告金額且逾其十分之
一 

小額 

工程 2億元 
5千萬元 100 

萬元 
逾10萬元， 
未達100萬元 

10萬元以下 財物 1億元 

勞務 2千萬元 1千萬元 

1.公開招標(第19條) 

2.選擇性招標(第20、21條)  

3.限制性招標(第22條第1項第1款~第16

款) 

第23條：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

購招標辦法」第2條： 

1.限制性招標(第22條第1項第

1款~第16款、個案敘明適當

理由簽報核准) 

2.公開取得：公開徵求廠商

提供書面報價或企劃書(第49

條) 

第23條： 

「中央機關未達公

告金額採購招標辦

法」第5條： 

得不經公告程序，

逕洽廠商採購，得

免提供報價單或企

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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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方式及決標原則 

公開招標 

限
制
性
招
標 

選擇性招標 

議價 

比價 
公開 
評選 

公
開
取
得 

同質最低標 

1.異質最低標 
2.適用最有利標 

準用最有利標 

取最有利標精神 
參考最有利標 

未
公
開 

公
開 

公
告
金
額
以
上 

未達
公告
金額 

報價單 

企劃書 

異
質
採
購 

決標方式 招標方式 

比價 

議比價 

同
質
採
購 

資料來源：郭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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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106年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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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106年修正重點 

政府採購法修法放寬最有利標適用條件，刪除採

最有利標須為「異質採購」及「不宜採最低標辦

理」之條件，除可減少廠商低價搶標衍生工期延

宕、品質不佳風險外，鼓勵各機關靈活運用採購

策略，提升採購品質，可兼顧興利與防弊。 

 Ex:近年最低標惹禍案例層出不窮，包括106年底桃園大溪高中圖資大樓新

建工程發生5死工安慘劇，就是不肖營造業者低價搶標再轉包出去，以致下

游承包商為獲利，只能偷工減料、超時趕工、勞務轉包等劣質手段，釀成

大禍。(106.1.21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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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106年修正重點 

為確保公共工程和採購案品質，增定新台幣二億元

以上的巨額工程採購，應成立審查小組，協助審查

採購需求經費，採購策略與招標文件等，減輕基層

承辦人員的壓力。(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

決標作業要點) 

 
Ex:台電林口發電廠更新擴建計畫、金門大橋、國道6號南投段第C602A

標北山交流道等工程，也都是採用最低標，造成工程進度嚴重落後。

(106.1.21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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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106年修正重點 

為達評選委員資訊公開透明之目的，避免外界質疑

黑箱作業及委員名單外洩之爭議，修正採購評選委

員會組織準則第六條，定明採購評選委員會成立後，

機關應即將委員名單原則應予公開。 

 
第六條 本委員會成立後，其委員名單應即公開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委

員名單有變更或補充者，亦同。但經機關衡酌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有不予公開

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機關公開委員名單者，公開前應予保密；未公開者， 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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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方式組合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限制性招標 

 投標方式：個別投標、共同投標 

 開標方式：分段開標、不分段開標  

 決標方式：最低價標(訂底價/不訂底價/單價/折扣率/費率

/)、最有利標(訂底價/不訂底價) 、最高標、複數決標 

 共同供應契約、委託代辦 

 其他：統包、異質採購最低標 

 

22 



監辦方式 

  查核金額以上 公告金額以上 未達公告金額 

監辦範圍 
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會同§3） 

不包括涉及廠商資格、規格、商業條款、底價訂定、決標條件及驗收方法等採購之
實質或技術事項之審查（會同§4II） 

實地 原則：實地監視（會同§4I） 

書面 

書面審核（會同§4I） 

經上級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核准
(細則§11I) 

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 
(可通案)(監辦辦法§4I後)91.1.20工程
企字09100492650號 
 

免經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核准(未達監辦§6II) 

不通知 <=10萬，得（未達§5） 

得不派員 
上級機關視事實
需要訂定授權條
件(§12I) 

無§6且 
1.有監辦辦法§5情形+經核准
(應以逐案簽辦為原則，91.10.3工程
企字第09100422170號) 

無§4且 
1.≦10萬（未達監辦§5） 

或2.未達監辦§3 
(免經核准) 

資料來源：郭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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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辦辦法§5/得不派員 未達監辦辦法§3/得不派員 

1.未設主（會）計單位及有關單位。 
2.依本法第四十條規定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
力之機關代辦之採購，已洽請代辦機關之類
似單位代辦監辦。 
3.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進行開標、比價、議
價、決標及驗收程序，而以會簽主（會）計
及有關單位方式處理。 
4.另有重要公務需處理，致無人員可供分派。 
5.地區偏遠，無人員可供分派。 
6.重複性採購，同一年度內已有監辦前例。 
7.因不可預見之突發事故，確無法監辦。 
8.依公告、公定或管制價格或費率採購財物
或勞務，無減價之可能。 
9.即買即用或自供應至使用之期間甚為短暫，
實地監辦驗收有困難。 
10. 辦理分批或部分驗收，其驗收金額未達
公告金額。 
11.經政府機關或公正第三人查驗，並有相關
規格、品質、數量之證明文書供驗收。 
12.依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前段或招標文件
所定家數規定流標。 
13.無廠商投標而流標。 

1.地區偏遠。 
2.經常性採購。 
3.重複性採購，已有監辦前例。 
4.採購標的於市場已普遍銷售。 
5.依本法第四十條規定洽由其他具有專業
能力之機關代辦。 
6.利用本法第九十三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
之採購。 
7.以會議審查方式辦理勞務採購驗收者。 
8.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進行開標、比價、
議價、決標及驗收程序，而以會簽主(會)計
或有關單位方式處理者。 
9.依公告、公定或管制價格或費率採購財
物或勞務，無減價之可能者。 
10.即買即用或自供應至使用之期間甚為短
暫，實地監辦驗收有困難者。 
11.辦理分批或部分驗收，其驗收金額未逾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 
12.經政府機關或公正第三人查驗，並有相
關規格、品質、數量之證明文件供驗收者。 
13.因無廠商投標或投標廠商家數不足而流
標者。 
14.因不可預見之突發事故，確無法監辦者 資料來源：郭明恩 24 



押標金、保證金 

種類 一定金額/一定比率 繳納期限 

押標金 ≦（預算金額 5%，5000萬元）min 

 

得免：（ § 30I） 

公開招標：截止投標期限前 

選擇性招標：附於資格審查後之下一階段 

限制性招標：附於議、比價文件 

履約保證金 ≦契約金額 10% 契約約定（機關辦理簽約，得不以廠商

先繳納履約保證金為條件（押保§18III））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應訂定十四

日以上之合理期限[●] [◆]  

保固保證金 ≦結算金額 3% 驗收付款前 

差額保證金 （底價×80﹪/70％）－標價 5日以上之合理期限 

預付款還款保證 原則一般≦契約金額30% 支領預付款前 
資料來源：郭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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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 

 本法§27 

招標資訊公告 
公開招標（招標公告）、選擇性招標（資格審查） 

資訊網路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資訊 

公告內容、公告日數、公告方法及政府採購公報發行辦
法  

預算及預計金額，得於招標公告中一併公開(應公開：公

報§11,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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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標期 

 本法§28 
等標期計算 
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至截止投標或收件
日止之等標期  

期限 
應訂定合理期限（機關於辦理招標或公開取得
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訂定之等標期，應視採購個案
之規模、複雜程度及性質，考量廠商準備及遞送
投標文件所必須之時間，予以「合理」訂定，不
得逕以下限期限訂之， 

（89工程企字第890064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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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標期 

資料來源：郭明恩 

      次別 

金額 

第一次 
 （期§ 2） 

第二次以後 
（期§ 8II） 

分段投標之
後續邀標 
（期§ 2III） 

巨    額 28 ，
無
重
大
改
變 

3
個
月
內 

7（電5）     7 

查核金額以上 21 7（電5）     7 

公告金額以上 14（閱10） 7（電5）     7 

未達公告公額 7（電5） 3     7 

一、辦理公開閱覽無重大變更，得縮短5日，但不得少於10日（期§9 I） 
二、辦理電子領標，得縮短3日，但不得少於5日（期§9 I I） 
三、辦理電子投標，得縮短2日，但不得少於5日（期§9 I I I） 

等標期下限（自刊登公報日起算） ：公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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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訂定 

 得不訂定 (§47) 

 訂定時機(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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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開標概要流程 
備標

開標

投標

領(購)標

*公開閱覽

閱覽公告

取得建築執照
招標方式及決標原則確定
廠商資格訂定
招標文件準備：
1.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2.投標須知。
3.投標標價清單。
4.投標廠商聲明書。
5.契約條款。
6.招標規範。
7.設計圖。

工程示意圖展示
招標文件稿展示
依閱覽意見檢討修正招標文件

招標文件領購（含標單之電子檔）
招標文件工本費
工地勘查
投標前會議

廠商投寄文件(資格規格價
格文件)
押標金
標單
採構法所規定施工廠商應附
之基本﹙或特定﹚資格證明
文件﹙詳4.2.4﹚
授權書
投標切結書

開標紀錄
資格、規格、價格標開標
減價紀錄
決標紀錄

招標公告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招標公告於

資訊網路及門首公告

特殊或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需辦理
公開閱覽，查額金額以下之金額視
機關實際需要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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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 

 開標性質(§45) 
 政府採購開標要件 (§48 、細§55) 

 單標-「廠商」、「投」「標」[封] 
 當事人 (無該廠商之存在) （無此廠商？） 
 標的(標的名稱) （沒寫？） 
 投標意思(投標意思)（無關投標？） 

 單標-合法密封送達（§33 、細§29[指定場所、密封、標示] 、 
     細§33[重複] ） 
 單標-非拒絕往來廠商投標（細§55、§50I-6） 
 單標-未依規定（細§55、 §50I-1） （資格不符？正在拒絕往來？） 

 單標-異常關聯（細§55、 §50I-5） 
 單標-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50I-3 ）及其他（§50I-7）， 
     例：空白文件、無關文件或標封內空無一物 
 三標 (細§55I) 
 全案無§48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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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標：§51 （審標處理與通知 ） 

 本法§51 

審標疑義處理 

審標結果通知處理 

 細則§60 

審標洽廠商提出說明之時機 

允許廠商更正投標文件之時機 

 細則§61 

審標結果通知結果通知時限與方式 

 細則§42III （詳前分段開、投標） 

審標時機（階段）與文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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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60（未依通知辦理之處理 ） 

 本法§60（通知期限辦理） 

通知時機 
審標疑義說明（本法§51 ） 

優先減價、比減價（本法§53、§54） 

參與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
（本法§57 ） 

未依規定辦理 
視同（擬制）放棄 

該等權利（非受決標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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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檢視 

 原則： 僅一或二家廠商合於招標文件之規定，亦應續辦開標
、決標 

 例外：(消極）（查：§50I-3、4、5、7）  
 重大異常關聯(§50I-5）(發現§48I-2 ） 
 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繳納(連號)或申請退還者 
 其他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之情形者(筆跡、印章) 
 投標文件「授權經銷證明書」為同一代理商 

 影響採購公正之不法 
 借牌圍標（§87V、§50I-3） (發現§48I-2) 
 偽造文書、詐術圍標（§87III、刑§210、 §50I-4 ) (發現§48I-2) 

 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不法（§50I-7)或不當行為(發現§48I-2) 
 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十一之(五): 可能圍標之嫌或宜注意之現象 
 95.7.25工程企字第09500256920號函 
 97.2.14.工程企字第09700060670號(不同投標廠商參與投標，卻
由同一廠商之人員代表出席開標、評審、評選、決標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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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 

35 



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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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期限 

資料來源：郭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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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方式 

 工程、財物採購 
現場查驗 
書面驗收（細§90） 

 勞務採購 
現場查驗 
書面驗收（細§90-1） 
審查會方式（細§90-1） 
 審查會紀錄，得視為驗收紀錄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之主
持人得視同主驗人，會同審查之接管或使用單位人員得視同會
驗人員。如採書面驗收，其內部簽核或支出憑證之簽辦文件得
載明主驗人、會驗人欄位供使用。(工程企字第0920027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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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主體 

 驗收人員 
主驗人員 

 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主驗 （ § 72II） 
 宜為機關人員(依機關人事法規進用之人員 )(88工程企字第8813323號)  
 不得為辦理該採購案件最基層之承辦人員（§71III）(88工程企字第

8811283號 ) (88工程企字第8807433號 )；可為承辦採購單位之主管（88
工程企字第8809235號）;初驗人員準用（880807工程企字第8811369號 ） 

會驗人員 （接管單位或使用單位，單純得免）（細§91II） 

協驗人員 （設計、監造、承辦採購單位人員或機關委
託之專業人員或機構人員，單純得免 ）（細§91II） 

 監驗人員 
 廠商人員 

 機關辦理驗收，廠商未(依)通知派代表參加者，仍得為之(細§ 96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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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作業流程 

成立委員會、評選會議、議價、
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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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作業委員會成立與運作流程概要 

 成立評選委員會 
 成立規定(最有利標/3-異質最低) 

 成立 (招標前（原則） 、開標前) 

時點、委員組成[人數（5-17/專學2,1/3）、資格(名單來源
與方式)]、工作小組、召集人、公開保密等之決定(簽核-承辦) 

徵詢意願與製發聘函/派函+評選文件?! 
 得採自發方式辦理 
 併附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該須知第十三點）/採購人員倫理
準則文書製發作業 

 份數得以委員總數計之 
 評選委員名單公開/保密 

成立與補聘 

 議決招標前之評選文件 (開會:招標前後) 

 評選文件：任務執掌、評審項目與標準(評選方案+需求文件?+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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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作業委員會成立與運作流程概要 

 評選會議/簡報地點「確定」 
 會場特性-論人、事、會之適切與保密(競圖/答詢)及其配合 

 評選會議/簡報時間「確定」 
 預計始點：評選會議/簡報時間-論通知方式與時間?廠商到委員未足
處理? 

 實際始點：可以開會時間/論委員報到：到席、就席、離席(時機)、退
席、缺席?人數算定-召集確認 

 評選會議(簡報答詢前) 
 迴避之確認-1(審§14I,1-3) 

 工作小組初審意見(逐項討論) (審§3,3-1)/方式、效力 
 記名秘密為之（審§7I） 

 預計終點：期間/論簡報答詢時間調整 (時間/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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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作業委員會成立與運作流程概要 

 評選/簡報答詢 
 廠商報到與注意事項-論主持人到場拘束/會議迴避 

 迴避之確認-2(審§14I,1-3) 
 簡報順序之決定-抽籤、隨機、依序? 

 評選方案之細部說明 

 評選會議評比決議與紀錄 
 委員評比表：論評分書寫、修改、註記、彌封、核對 

 評選總比與結果之處理 
 明顯差異之判認 
 評選決議-要件/紀錄作成 
 待解決事項與解密 

 評選結果核定與通知 
 議價、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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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委員遴選條件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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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委員遴選條件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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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委員遴選條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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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委員遴選條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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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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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委員建議名單勾選 

49 



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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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結果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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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表與評分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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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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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地區之採購發包策略 

地域特性、天候、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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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工程的特性 

施工成本 

天候、交通 

廠商 人、機、材 

 離島之船期 
 天候條件 
 海事工程應考量潮汐及洋流 

 特殊專業技術人力之工項 
 外來廠商之管理成本 
 採行工法之重要機具 
 重要工程材料（包括運輸
成本） 

 各離島市場行情的差異性 

 資源不足，施工成本及風
險相對較高 

 廠商規模較小 
• 施工經驗、能量不足 
• 無法承攬大型工程 
• 文書作業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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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候、交通 

 招標機關於招標前先檢視各該採購案件等標

期及履約期限之合理性。包括考量離島之船

期、天候條件，如屬海事工程，應考量潮汐

及洋流。  

訂定合理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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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 、材 

 編列足夠之規劃設計預算：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

評選及計費辦法附表一附註九及附表二附註三明訂

：「特殊構造或用途、小規模（例如工程經費未達

新臺幣一百萬元）、國家公園範圍內或區位偏遠之

工程，其服務費用得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預估編

列，不受本表百分比上限之限制。 」離島地區屬

區位偏遠，適用上開規定。 

編列合理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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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 、材 

 工程主辦機關於招標前先檢視各該採購案件預

算之合理性。預算額度不足之情形，在不影響

工程品質及功能需求之前提下，調整工程內容

或就重要之項目先行採購；如預算仍不足，得

依規定在相關經費內勻支及流用辦理。 

調整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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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 、材 

 底價之訂定，應考量離島地區之特性、成本、

市場行情及以往決標資料，避免發生重複流廢

標情形。如有發生流廢標者，分析流廢標原因

，瞭解問題，解決問題。 

市場行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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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技術服務採最有利標評選優勝廠商。 

 一定規模工程建議採最有利標決標。未採統包者，

仍應訂定嚴謹之投標廠商資格，審查投標廠商資歷

，剔除不合格之廠商，從源頭管制不良廠商。  

 善用開口契約及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4款複

數決標之機制。 

活用採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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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經第一次公告招標結果，無廠商投標或合格標之

案件，可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及其施

行細則第22條第1項、第23條之1規定，不另公

告招標，改採限制性招標，邀請過去表現優良之

2家以上廠商以比價方式辦理，其邀請對象之選

定，可查詢工程會政府電子採購網站建置之優良

廠商資料庫。 

積極辦理邀標 建置廠商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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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工程主辦機關於招標文件訂定和離島地區履

約能力有關之投標廠商基本資格條件，例如

提出對離島工程承做能力證明；其屬巨額或

特殊採購者，可經評估後依個案情形訂定投

標廠商之特定資格條件。 

訂定特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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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達成政府採購公平、公開及提昇
品質、效率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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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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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人員 首長 

招標 
管理 

秉持公正、清廉、
授權的精神 

基於公共利益及公
平合理原則，掌握
離島工程之採購發
包策略，活用採購
法招標工具 

決標後善盡履約管
理責任，必能購得
最優之產品、服務
及營造優質工程 

發揮公務員能做、
肯做、敢做的態
度，並學習熟悉
法令 

品質 

效率 

成本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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